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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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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材料；5运输与储存；6施工；7质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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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改了水泥基单液浆性能要求，增加了双液浆性能要求；

2 增加了水泥基单液浆、泌水率、壁后注浆、同步注浆、二次注浆、充填系数、注浆压力、注浆量、水陆强度比等多个术语，增加了信息化、绿色施工等施工要求；

3 细化了施工装备要求、施工准备、注浆施工等内容；

4 补充了一般规定、注浆系统要求、检验项目、效果检查、技术资料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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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0.1为规范本市行政区域内预拌盾构注浆料在工程中的应用，提高盾构工程质量，促进绿色文明施工，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盾构法隧道壁后注浆的材料、运输与存储、施工、质量验收。

1.0.3预拌盾构注浆料的应用除遵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术  语

2.0.1 预拌盾构注浆料 pre-mixed grouting mortar for shield-driving

工厂生产的用于盾构法隧道壁后注浆的混合料。
2.0.2 水泥基单液浆 cement based simultaneous grouting mortar
以水泥、矿物掺合料、细骨料、添加剂等组分组成的预拌盾构注浆料，在使用地点按规定比例加水拌制成的浆液。
2.0.3 表观凝结时间 operational time
自预拌盾构注浆料加水制备浆液开始计时，至浆液失去流动性所经历的时间。
2.0.4 固结率 hardening rate
浆液硬化后的体积与浆液初始体积的比值。
2.0.5 泌水率 ratio of bleeding

水泥基单液浆在塑性阶段静置时泌出水的体积与浆液初始体积的比值。

2.0.6 水陆强度比 underwater/in‑air strength ratio

水中成型注浆材料与空气中成型注浆材料 28d龄期的抗压强度之比，用于表征注浆材料浆体抗水分散性能。

2.0.7 壁后注浆 back-fill grouting 

用浆液填充隧道衬砌管片环与地层之间空隙的施工工艺。
2.0.8 同步注浆 synchronized grouting
与盾构掘进施工同步进行的、通过注浆管向衬砌环与地层之间的空隙注入浆液的施工工艺。
2.0.9 二次注浆 secondary grouting
在盾构掘进一定长度后，为进一步提高隧道结构的稳定性和防水性能，通过管片注浆孔向地层进行再次或多次注浆的作业。
2.0.10 充填系数 filling coefficient
充填密实衬砌环与地层之间空隙所需的注浆浆液体积与理论空隙体积之比。
2.0.11 注浆压力 grouting pressure

注浆时克服浆液流动阻力并使浆液密实填充至盾构管片壁后空隙中所需的压力。

2.0.12 注浆量 grouting volume 

注入岩土体工程对象中浆液的体积。
3 基本规定
3.0.1 根据设计要求并结合工程水文地质条件、施工环境等选择相应型号的预拌盾构注浆料。
3.0.2 采用预拌盾构注浆料的工程，施工方案中应包含预拌盾构注浆料应用的相关内容。按施工要求准备储存预拌盾构注浆料的移动筒仓及拌浆、储浆、注浆设备，并进行试运转。
3.0.3 使用预拌盾构注浆料前，应进行技术交底，并对设备操作人员进行培训。

3.0.4 在盾构掘进的同时，应进行盾尾同步注浆，必要时进行二次注浆。

4  材料
4.1 一般规定
4.1.1 预拌盾构注浆料的原料不得使用国家和北京市明令禁止的工艺和材料。
4.1.2 拌合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规定。

4.1.3当设计和施工对预拌盾构注浆料的凝结时间等性能有特殊要求时，应通过试验确定。

4.1.4水泥基单液浆、双液浆的浆液性能和硬化后的性能应适应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的条件，并满足工程设计要求和施工要求。

4.2 预拌盾构注浆料性能要求
4.2.1 水泥基单液浆分为Ⅰ型（稀浆）和Ⅱ型（稠浆）两类，其性能应符合表4.2.1的规定。
表4.2.1  水泥基单液浆的性能要求
	项   目
	技术指标

	
	Ⅰ型
	Ⅱ型

	截锥流动度，mm
	260±20
	200±20

	表观凝结时间，h
	≤6.0
	——

	凝结时间，h
	≤9.0
	≤6.0

	泌水率，%
	3h
	≤3.0

	固结率，%
	24h
	≥95
	≥96

	抗压强度，MPa
	3d
	≥0.5

	
	28d
	≥2.5

	水陆强度比a，%
	28d
	≥65

	a 本条款适用于富水地层。


注：1、该表对Ⅰ型产品的性能要求均为（260±20）mm截锥流动度下的试验结果；
该表对Ⅱ型产品的性能要求均为（200±20）mm截锥流动度下的试验结果。

4.2.2 当工程设计对水泥基单液浆的抗渗性能有要求时，水泥基单液浆的28d抗渗压力应≥0.3MPa。
4.2.3 表观凝结时间的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试验环境要求：温度23℃±2℃，相对湿度50%±5%；
2 试验仪器：250ml烧杯，材料、形状和尺寸应符合《实验室玻璃仪器　量筒》GB/T 12804的规定，计时器；
3 试验步骤：
1）将250ml烧杯放置在水平无扰动的平台上；
2）参考厂家提供的加水量，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 的有关规定制备浆液，并记录材料加水搅拌的时刻t1，精确到min；

3）将拌和好的具有标准流动度的浆液注入250ml烧杯中，使浆液上表面与200ml刻度持平；
4）每隔30min（临近表观凝结时每隔5min）缓慢倾斜烧杯至浆液（不含泌水）流至杯口时止；随即将烧杯归置原态；
5）当烧杯倾斜90°、浆液（不含泌水）不流出烧杯时，停止试验，记录时刻t2，精确至min。
4 浆液的表观凝结时间t按下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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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水泥基单液浆的表观凝结时间，精确到0.1h；
t1—预拌盾构注浆料加水拌合的时刻，精确到min；
t2—烧杯倾斜90°、浆液（不含泌水）不流出烧杯的时刻，精确到min。
4.2.4 泌水率、固结率的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试验环境要求：温度23℃±2℃，相对湿度50%±5%；
2 试验仪器：量程为250ml的量筒，材料、形状和尺寸应符合《实验室玻璃仪器　量筒》GB/T 12804 的规定，量筒应配备密封盖；
3 按4.2.3的方法制备浆液；

4 试验步骤：
1）量筒应放置在水平面上，向量筒填灌同步注浆浆液245ml±5ml，静置1 min后，应及时测量并记录初始浆液表面对应刻度值α0，然后盖严。
2）静置3h后分别测量泌水表面对应刻度值α1，和浆体表面对应刻度值α2，泌水率应按式（4.2.4‑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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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
式中：BR3h—3h泌水率，精确至0.1；

α0——初始注浆浆液表面对应的刻度值（ml）；

α1——放置3h后泌水表面对应的刻度值（ml）；

α2——放置3h后浆液表面对应的刻度值（ml）。

3）静置24h后测量硬化浆体表面对应刻度值α3，固结率应按式（4.2.4‑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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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R24h—24h固结率，精确至0.1；

α3—放置24h后硬化浆体表面对应的刻度值（ml）。

4.2.5 水陆强度比的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试验环境要求：温度23 ℃±2 ℃，相对湿度50%±5%；
2 仪器设备： 

1）应采用70.7mm×70.7mm×70.7mm的立方体试模，试模材质应符合《混凝土试模》JG/T 237的规定，试模应拼接牢固，振捣时不应变形； 

2）水箱高度不小于150mm，长、宽尺寸宜满足能够容纳试模的要求，水温保持在20 ℃±3 ℃； 

3）漏斗下口端面应为平面，尺寸宜满足以下要求：漏斗下口内径25mm，管高80mm，漏斗高260mm。

3 注浆浆液水下成型与养护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将试模放入水箱，向水箱中注入水，超出试模上表面的水面高度不应小于10mm； 

2）按4.2.3的方法制备浆液； 

3）手持漏斗应保持漏斗下口端面高于水面10mm～20mm，向漏斗持续倒入注浆浆液，同时将漏斗缓慢插入试模底面，漏斗下口端面应紧贴试模内底面，缓慢上提漏斗应使浆液填充满试模，此过程应在30s内完成； 

4）应按本条第1款～第3款步骤依次填充剩余试模，完成水下试件的成型；

5）成型完毕后，应及时将漏斗抽离水面，并将试模从水中取出，静置5min～10min，使浆体上附着水流岀； 

6）用木棰轻敲试模的两个侧面以促进排水，抹平试件表面后，应将试模放回水中养护； 

7）带模养护3d后拆模，拆模后应将试块继续放入水中养护，养护全过程的水温应为20 ℃±3 ℃，养护至28d龄期后，进行试验。 

4 空气中注浆浆液的成型与养护试验应符合《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的规定； 

5 水泥基注浆浆液抗压强度试验应按《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进行； 

6 水陆强度比应按式（4.2.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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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R—水陆强度比，精确至0.1； 

Sw——水中成型试件的28d抗压强度（MPa）； 

Sa——空气中成型试件的28d抗压强度（MPa）。

4.2.6 双液浆包括A液和B液，A液、B液的配制及双液浆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注浆技术规程》DB11/T 1444的规定。
5 运输与储存
5.0.1 预拌盾构注浆料的场外运输应采取散装方式。散装运输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散装干混砂浆运输车》SB/T 10546的有关规定。

5.0.2 用于储存散装预拌盾构注浆料的移动筒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干混砂浆移动筒仓》SB/T 10461的有关规定，并具有防离析和防起拱措施；

2 移动筒仓的容量及数量满足工程要求；

3 移动筒仓附带的混浆机的混浆能力与混浆效果满足使用要求。
5.0.3 移动筒仓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移动筒仓的安装与使用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2 安装位置便于移动筒仓的安装、进料与出料；

3 钢筋混凝土基础下的基层符合基础设计图及地基承载力要求；

4 移动筒仓与基础进行锚固，且须保证使用过程中的稳固； 

5 在移动筒仓基础处就近设置配电箱、水压稳定的水源，移动筒仓区域应有照明设施；

6 移动筒仓区域有安全防护设施和防尘设施。
7 移动筒仓安装完成后，应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5.0.4 预拌盾构注浆料进场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附带有效期内的质量证明文件，并附带悬挂于移动筒仓外的标识，标识至少包括名称与型号、生产厂家、生产日期、用水量范围、执行标准、检验状态；

2 预拌盾构注浆料的型号应符合设计和本规程第4章的规定；
3 不同型号的预拌盾构注浆料应分仓存放；
4 散装运输车向移动筒仓气力输送预拌盾构注浆料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移动筒仓的出气管应与收尘设施相连。移动筒仓进料时排放的废气中的粉尘含量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 501的有关规定；

2）气力输送压力宜为0.11MPa~0.15MPa。
5.0.5 预拌盾构注浆料在移动筒仓中的储存时间不应超过30d。水玻璃应在通风干燥的仓库内储存。
5.0.6 预拌盾构注浆料的均匀度检验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DB11/T 696的有关规定。

5.0.7 移动筒仓转场前应排空仓内剩余的预拌盾构注浆料。
5.0.8 水玻璃的运输与储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硅酸钠》GB/T 4209的规定，宜储存于环境温度不低于0℃的室内。
6  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1 壁后注浆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盾构法隧道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446的规定。应根据控制标准选择相匹配的注浆浆液。
6.1.2 壁后注浆应根据工程地质条件、地表沉降控制要求、环境控制要求及设备情况等选择注浆方式和注浆参数。
6.1.3 盾构注浆系统应与地质条件相适应，注浆系统应具备注入速度和注入压力调节及监测功能。
6.1.4 盾构推进速度应与同步注浆速度相适应，当同步注浆作业发生故障时，应立即停止盾构掘进，及时排除故障。

6.1.5 同步注浆结束后应根据地表沉降监测信息反馈，结合洞内超声波探测管片衬砌背后的空洞情况，或根据隧道风险状态和环境保护要求，综合确定二次注浆的位置及范围。
6.1.6 当盾构机停止工作时间较长时应及时清洗注浆设备，浆液不应堵塞管道。注浆作业停顿时间接近或超过浆液的初凝时间时，应对储浆罐进行清空、清洗。
6.1.7 储浆罐中的水泥基单液浆宜在2h内使用完毕。
6.2 施工装备要求

6.2.1 施工现场拌浆系统应满足拌制浆液的质量和数量要求，机具设备运转正常并符合安全及环保要求。
6.2.2 移动筒仓附带的混浆机，单台套筒仓制浆率不应小于8m3／h。

6.2.3 浆液输送泵的输送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输送泵的浆液输送量不宜小于20m3／h；

2 输送泵输送浆液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200m，扬程不应小于10m。
6.2.4 盾构机注浆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台车上储浆罐容量满足注浆量要求，储浆罐应带搅拌装置和液位测量装置；

2 注浆泵流量满足最大推速施工时注浆量要求，注浆流量可准确调控；

3 操控系统可准确显示并记录注浆流量及压力；

4 注浆设备所在台车处和盾构操作室内均应可控制注浆系统；

5 注浆系统应带管路冲洗功能；
6 宜配备对注浆量、注浆压力、注浆时间等参数进行自动记录的仪器。
6.2.5 双液浆A液制浆系统的制浆能力应与盾构直径及掘进速度相匹配，B液供给系统应具备独立的储存和输送设备，B液的泵送能力应与A液制浆能力协调。双液浆注浆系统应具备两套独立的泵送管路。

6.3 施工准备

6.3.1 根据每环管片的注浆量，合理配置移动筒仓的容积和台套数量。

6.3.2 根据搅拌系统与储浆罐的距离、角度等参数选择连接方式：小角度时宜使用溜槽；大角度时宜使用溜管；水平输送时宜使用输送泵。

6.3.3 预拌盾构注浆料的型号、储存期应符合设计及本规程的要求；预拌盾构注浆料的储量应符合工程进度的要求。
6.3.4 拌合用水的水压应稳定。
6.3.5 注浆实施前应按施工要求准备、检查拌浆、储浆、注浆设备并进行试运转。
6.4 浆液的制备与储存

6.4.1 浆液制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制单液浆时，按照预拌盾构注浆料生产企业推荐加水量制备浆液；
2 双液浆的配制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注浆技术规程》DB11/ 1444的规定；

3 每次混浆后，当混浆机停止时间超过45min时，应对混浆机进行清洗。清洗前，应先关闭移动筒仓的下料蝶阀。清洗产生的废水应沉淀处理，不得随意外排，不得进入储浆罐；

4 混浆机、输送泵的保养与维修工作应在切断电源后进行。
6.4.2 应对溜槽、储浆罐、浆车等中的浆液进行妥善管理，不应加水或混入杂物。

6.4.3 应对储浆罐中浆液进行慢速搅拌；应对储浆罐中浆液性能进行抽检并做记录，检验项目应符合本规程7.2的规定。
6.5 注浆施工
6.5.1 始发掘进时，盾尾完全进入隧道后，随盾构机推进应进行同步注浆。正常掘进时，在盾构掘进的同时，应进行盾尾同步注浆。同步注浆作业宜在盾构掘进前5min开始，掘进完成后继续注浆5min。
6.5.2 注浆流量应根据理论注浆量和盾构掘进速度确定。
6.5.3 每环的理论注浆量可按式（6.5.3‑1）、式（6.5.3‑2）计算：
Q = λ×V                               （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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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每环的理论注浆量（m3）；

λ——充填系数（宜为 1.3～2.5）；

V ——盾构施工注浆建筑空隙体积（m3）；

D1——刀盘最大切削直径（m）；

D2——预制管片外径（m）；

L ——管片环宽（m）。
6.5.4 同步注浆压力应根据地质条件、设备性能、注浆方式、管片强度、错台控制、浆液特性和隧道埋深等因素确定。
6.5.5 注浆作业应连续进行，应观察注浆流量、注浆压力变化，采取压力优先原则控制注浆参数；当注浆导致管片发生变形或上浮量超过允许设计值时，应采取控制措施。

6.5.6 首次注浆作业前管道应经润湿后方可压注；注浆结束后应在一定压力下关闭浆液分配系统，同时打开回路管，停止注浆。注浆管路内压力降至零后拆下管路进行清洗。

6.5.7 同步注浆结束标准和注浆效果检查

1 同步注浆过程宜釆用同时控制注浆压力和注浆量的双控注浆法；

2 注浆效果检查主要采用分析法，即根据注浆压力-注浆量-注浆时间曲线，结合掘进速度及衬砌、地表与周围建筑物变形量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注浆效果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6.5.8 二次注浆宜通过管片预留注浆孔进行，开孔作业应采用机械开孔，严禁人工凿孔。应先从空隙较大的一侧，或软弱地层和节理裂隙较发育的一侧开始注浆，应先对管片底部注浆孔开始，再注两侧注浆孔，最后注上部孔；注浆压力应根据隧道覆土厚度、地下水的压力及管片的强度确定，宜比同步注浆压力高0.01MPa～0.03MPa。

6.5.9 二次注浆采用双液浆时，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注浆技术规程》DB11/ T 1444的规定。

6.5.10 每一环管片壁后注浆结束后应进行填写注浆施工记录，每10环管片注浆结束后应进行注浆检查并按现行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 1448的要求填写注浆检查记录。

6.6 冬期施工

6.6.1 冬期施工应采取综合措施保证浆液质量。

6.6.2 与混浆机配套的水箱、水管等流体管路应做保温处理。
6.6.3 自混浆机到储浆罐之间的浆液管路、储浆罐均应做保温处理。

6.6.4 冬期施工期间，每次作业后，应及时排空设备、水管内的水和残留浆液。

7 质量验收
7.1 进场复验
7.1.1 预拌盾构注浆料进场时应提供出厂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
7.1.2 进场的预拌盾构注浆料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复验：

1 应进行见证取样；

2 同一批号的 2000t 预拌盾构注浆料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2000t 时按一批计；

3 干拌盾构注浆料见证取样宜在施工现场散装运输车中随机抽取，必要时可在移动筒仓下放出过程中取样。水玻璃见证取样宜在桶内或槽车内随机取样。试样应混合均匀，试样总量不应小于复验检测用量的 4 倍。将所取试样平均分为二等份，一份按规定进行检验，另一份封存留样 40 d，以便进行质量追溯。
4 复验应包括下列项目：
水泥基单液浆：截锥流动度、凝结时间、泌水率、3d抗压强度。
双液浆：表观凝结时间。
5 复验项目均符合本规程第 4 章的规定时，应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当有一项指标不符合规定时，则应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7.2 工程检验

7.2.1 同步注浆质量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盾构法隧道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446、《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T 50299 的有关规定。

7.2.2 施工单位现场试验人员应对现场浆液进行抽检取样，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盾构机每推进20环作为一个检验批，不足20环应按一批计；

2 应在台车储浆罐内随机抽取浆液，取样数量不得少于1000ml，测试前浆液应混合均匀；

3 检验项目应包括下列项目：
水泥基单液浆：截锥流动度、凝结时间、泌水率。

双液浆：表观凝结时间。

4 检测结果均符合本规程第4章的规定时，应判定该批浆液为合格；当有一项指标不符合规定时，应判定该批浆液不合格；

5 工程检验记录应符合本规程附录A的规定，检测结果应存档。
2 从台车储浆罐内取样检测，利于控制注浆效果。
5 工程检验主要是施工方现场试验人员对施工过程的浆液质量进行控制，因此，工程检验应填写记录并存档。

7.2.3 同步注浆完毕后，应对注浆效果进行检查，检查方法按《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注浆技术规程》DB11/T 1444的规定进行。
7.2.4 注浆工程质量验收应提交技术资料，技术资料应符合《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 808、《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注浆技术规程》DB11/T 1444的规定。 
附录A 预拌盾构注浆料浆液检测记录表
A.0.1 预拌盾构注浆料单液浆进场复验记录应符合表A.0.1的规定。

表A.0.1 预拌盾构注浆料单液浆进场复验记录表
	项目名称
	

	产品名称与型号
	
	进场时间
	

	取样部位
	□运输车内 
□移动筒仓下
	检测时间
	

	项目
	技术指标
	检测结果

	
	□稀浆
	□稠浆
	加水量：

	截锥流动度（mm）
	260±20
	200±20
	

	凝结时间（h）
	≤9.0
	≤6.0
	

	3h泌水率（%）
	≤3.0
	≤3.0
	

	结果判定
	□合格  □不合格
	试验员
	


A.0.2 预拌盾构注浆料双液浆进场复验记录应符合表A.0.2的规定。

表A.0.2 预拌盾构注浆料双液浆进场复验记录表
	项目名称
	

	产品名称与型号
	
	进场时间
	

	取样部位
	A液
	□散装运输车内 
□移动筒仓下
	检测时间：

	
	B液
	□桶内 
□槽车内
	

	项目
	技术指标
	检测结果

	
	
	A液:B液=

	表观凝结时间（s）
	15～48
	

	结果判定
	□合格  □不合格
	试验员：


A.0.3 预拌盾构注浆料单液浆工程检验记录应符合表A.0.3的规定。

表A.0.3 预拌盾构注浆料单液浆工程检验记录表
	项目名称
	

	产品名称与型号
	
	注浆部位
	

	取样部位
	台车储浆罐内
	检测时间
	

	项目
	技术指标
	

	
	□稀浆
	□稠浆
	检测结果

	截锥流动度（mm）
	260±20
	200±20
	

	凝结时间（h）
	≤9.0
	≤6.0
	

	3h泌水率（%）
	≤3.0
	≤3.0
	

	结果判定
	□合格  □不合格
	试验员
	


A.0.4 预拌盾构注浆料双液浆工程检验记录应符合表A.0.4的规定。
表A.0.4 预拌盾构注浆料双液浆工程检验记录表
	项目名称
	

	产品名称与型号
	
	注浆部位
	

	取样部位
	台车储浆罐内
	检测时间
	

	项目
	技术指标
	检测结果

	
	
	A液:B液=

	表观凝结时间（s）
	15～48
	

	结果判定
	□合格  □不合格
	试验员：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2）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3）表示有所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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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0.1本条明确了制定本规程的目的。盾构法是隧道工程的常用施工方法，同步注浆材料的性能直接影响着盾构法隧道工程质量。

1.0.2本规程用于指导本市行政区域内盾构法隧道同步注浆材料的选择、注浆材料的运输与储存、施工、检验与验收。

2术  语
2.0.1 预拌盾构注浆料按性能特点及状态分为水泥基单液浆、消石灰基单液浆、水泥-水玻璃双液浆。经调研，北京市不涉及消石灰基单液浆。

2.0.2 水泥基单液浆分为两种，一种为干混砂浆工厂生产的干拌水泥基注浆料，使用时在工地现场加水拌制成水泥基单浆液；另一种为混凝土搅拌站生产的湿拌水泥基单液浆。经调研，北京市不涉及湿拌水泥基单液浆。

2.0.3 表观凝结时间是表征浆液保持施工所需流动性的持续时间，亦称浆液的可注浆时间或可操作时间。表观凝结时间直接关系到施工窗口期。浆液的表观凝结时间大于从搅拌完成到注入到盾尾空隙所需的最长时间（包括泵送、管道输送、浆车运输时间），确保在注浆之前浆液始终保持足够的流动性。

2.0.4 固结率亦称结石率，固结率反映了注浆材料的填充性能，是确保同步注浆效果和工程质量的关键，固结率越高，实际注浆效果越好。

2.0.7 壁后注浆术语参考现行国家标准《盾构法隧道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446确定。

2.0.8 盾构掘进过程中会破坏地层，导致地层松动，同时盾构管片成环后，管片也不能完全填充盾构掘进时产生的空腔，管片与地层之间也会留有空隙。为了及时填充盾尾产生的空隙、支撑管片周围岩体、有效地控制地表沉降、更好地控制盾构掘进方向，因此需在盾构掘进及管片拼装后，在管片与地层间进行同步注浆。
2.0.9二次注浆一般在管片与地层间的空隙填充密实性差而致使地表沉降得不到有效控制或管片衬砌出现较严重渗漏情况下实施。
3 基本规定
3.0.1 北京地下工程的所处的地层多为第四纪冲洪积层的粉质黏土层、粉细砂层、中粗砂层和砂砾（卵）石层。在无水、有层间滞水等环境下，同步注浆施工可采用水泥基单液浆也可采用双液浆；在有潜水、承压水等环境下，同步注浆施工宜采用双液浆；在盾构穿越重要建筑物、桥梁等对地面沉降要求较高及环境保护要求高的地段时，要求盾构施工对环境影响最小，因此常采用双液浆液，可以保证被加固土体快速固结，减小沉降量，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不同材料性能差异较大，应根据盾构机类型、施工环境等选择预拌盾构注浆料的型号，并在施工方案中增加其应用技术相关内容。

3.0.4 同步注浆后，地层变形及地表沉降得到控制，但可能有局部填充不够均匀、或因浆液固结收缩产生空隙、或有渗漏水等情况，这时需要在管片壁后再次或多次进行二次注浆，进一步填充空隙，达到加强与密实的作用。
4材料
4.1 一般规定

4.1.1 国家明令禁止的工艺和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淘汰目录（第一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禁止和限制使用技术目录（第二批）》。北京市明令禁止的工艺和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北京市禁止使用建筑材料目录(2023年版)》。

4.2 预拌盾构注浆料性能要求

4.2.1 同为水泥基单液浆，稀浆与稠浆配比不同，使用要求也不同。稀浆侧重于流动性能，用于壁后空隙较小、对浆液流动性要求较高的工程。稠浆侧重于体积稳定性，用于壁后空隙略大、对固结率要求较高的工程。截锥流动度试验方法按照GB/T 50448的规定进行，凝结时间、抗压强度试验方法按照JGJ/T 70的规定进行。
4.2.6 水泥—水玻璃双液注浆浆液具有凝胶时间短、早期强度高的特点，可用于富水地层及变形控制严格区段施工。

5 运输与储存
5.0.2 本条对移动筒仓提出了要求。
1 因单液稀浆料中粉料比例高，易膨仓，配套的移动筒仓内部应有防起拱装置。
2 可根据工地现场浆液使用量、厂家供货周期来计算移动筒仓的需求数量，移动筒仓容量之和要大于工地现场一个班的浆液使用量。

5.0.3 本条对移动筒仓的安装提出了要求。
5 水压的稳定性决定了混浆机制浆的均匀性和稳定性，预拌盾构注浆料为加水量较大的预拌砂浆，为保证制浆的均匀、稳定，建议工地使用容积不小于 1m³ 的水桶作为稳压装置。

6 移动筒仓操作区域应有防雨、防风、防电和防雷等防护设施。必要时混浆部位应设立半封闭围挡，以提高现场文明施工程度。

5.0.5 北京的部分工地，在雨季出现过预拌盾构注浆料在移动筒仓中储存时间超过 30d 时，材料在筒仓中挂壁的现象，影响了制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因此影响了工地施工进度。对于储存时间超过30d的预拌盾构注浆料，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0.8 水玻璃在0℃以下环境中存储，会析出晶体或冻结，导致性能下降。
6  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1一般施工段宜选用单液浆，沉降控制要求高的施工段宜选用双液浆。
6.1.7 储浆罐具有机械搅拌功能，搅拌的目的是保证浆液的匀质性，但是，长时间搅拌会显著延长浆液的初凝时间。研究表明，初凝时间为5h30min的水泥基单浆液，若在储浆罐中连续低速搅拌1h、2h、3h，其初凝时间分别为5h40min、7h、18h。

6.4 浆液的制备与储存

6.4.1 本条对浆液制备提出了要求。
1 拌制单液浆时，拌浆人员应按照厂家提供的加水量或配比制浆，正常施工时，预拌盾构注浆料与水的比例尽量固定不变，以免影响浆液的稳定性和均匀性。
2 拌制双液浆时，拌浆人员应按照厂家提供的A液粉料与拌合水的比例拌制A液；正常施工时，A液与B液的比例要尽量固定不变。
3清理混浆机时，先关闭移动筒仓的下料蝶阀，以避免清洗用水渗入移动筒仓的干料中，导致固化后堵塞移动筒仓的下料口。清洗混浆机时，要确保混浆机内干料或浆液全部清除。冲洗混浆机时要防止水倒灌入混浆机后端，至干料固结，最终导致电机烧毁。冲洗地面上的混浆机、储浆罐（池）时，冲洗后的水流入沉淀池，冲洗后的水不能流入中板的储浆罐或浆液车内，以免使待注浆的浆液变得更稀、降低固结率。

6.5 注浆施工
6.5.2 同步注浆非常重要的参数就是要建立注浆流量与掘进速度的关系。如果注浆流量大于盾构推进的速度，则浆液会发生跑浆现象，甚至会穿过盾尾进入盾构机内，污染拼装的工作面；注浆流量小于盾构前进的速度，则会在盾尾脱出的部位因注浆量不足造成一定的沉降。施工中需严格控制盾构推进速度，确保推进速度和同步注浆速度相适应。

6.5.3 充填系数是评价其注浆效果的重要指标，充填系数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被加固地层的稳定性和工程的安全。施工中注浆量须根据注浆效果调整，注浆量与盾构掘进时扰动土层的范围有关系，因扰动范围是变量，考虑盾构纠偏超挖、跑浆、浆液收缩等因素，实际注浆量一般为理论计算量的 1.3 倍～2.5 倍，即充填系数λ取 1.3～2.5。
6.5.4 注浆压力可根据掘进施工参数进行设定。其数值应根据工程实际综合地质、注浆量等情况考虑。注浆压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其值的确定也是注浆施工的关键，过大可能会使管片出现变形、错台，而反之浆液又不易注入，故应综合考虑地质条件、注浆方式、管片强度、设备性能、浆液特性和土仓压力等综合因素以确定出能完全充填且安全的最佳值。

6.5.7 本条对同步注浆结束标准提出了要求。


1 施工中按确定的注浆量来控制注浆，保证每环填充饱满。但当注浆施工中达到设定的注浆量后，也只能保证盾尾建筑空隙理论上的填充饱满，实际的填充情况则取决于注浆压力，因此同步注浆宜采用同时控制注浆压力和注浆量的双控注浆法。
7 质量验收
7.1 进场复验
7.1.1 预拌盾构注浆料为商品砂浆，产品出厂前，生产厂家已对该批次产品进行出厂检验，因此，产品到工地现场时应提交该批次产品的出厂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以及具备CMA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第三方检验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

7.2 工程检验
7.2.2 本条对现场浆液的抽检提出了要求。

2 从台车储浆罐内取样检测，利于控制注浆效果。

5 工程检验主要是施工方现场试验人员对施工过程的浆液质量进行控制，因此，工程检验应填写记录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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